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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比例原則於強制執行法之體現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抗更一字第15號民事裁定 

 

【實務選擇題】 
 

依《強制執行法》第3條第2項規定，除拘提、管收外，強制執行法所規定由法

官辦理之事項，均得由下列何者辦理之？ 

(A)檢察事務官 

(B)司法事務官 

(C)執行書記官 

(D)行政執行官 

答案：B 
 

 

【裁判要旨】 

按「已發見之債務人財產不足抵償聲請強制執行債權或不能發現債務人應交

付之財產時，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定期間命債務人據實報告該期

間屆滿前一年內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狀況。」「債務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為報告

或為虛偽之報告，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命其提供擔保或限期履行執

行債務。」「債務人未依前項命令提供相當擔保或遵期履行者，執行法院得依債

權人聲請或依職權管收債務人。但未經訊問債務人，並認其非不能報告財產狀況

者，不得為之。」，強制執行法第20條定有明文，該條第3項立法理由謂：「第3

項規定由原條文第22條第2項移列修正。債務人未依第2項命令提供相當擔保或遵

期履行，如無其他間接執行方法，宜使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管收債

務人，以利債權人實現其債權」。又債權人聲請法院裁定管收，應於債務人確有

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且已無其他較小侵害手段可資運用（如用盡可行之執行方

法）以查明可執行之責任財產時，始得謂未逾必要之程度，而可認係屬正當，否

則即有違比例原則（大法官釋字第588號解釋理由參照）。準此，債務人縱違背財

產報告義務或未依命令提供相當擔保或遵期履行，仍須經執行法院詢問後，認其

非不能報告，而有管收之必要時，方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管收債務人，非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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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僅有未依命令提供相當擔保或遵期履行，執行法院即應予以管收（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60號裁定意旨參照）。再者，管收制度係以限制債務人人身

自由方式，達成促使債務人履行義務之目的，倘若債務人確無資力，無從經由管

收方式促使債務人履行義務，尚難認有管收之必要，以免恣意以財產權、債權之

保障，侵害人身自由。 

【爭點說明】 

(一) 現行強制執行法（下稱本法）有蘊含比例原則之規定，說明如下： 

1. 比例原則旨在強調國家對於人民之自由、權利進行干預時，「不得為達目

的而不擇手段」，亦在強調目的與手段間之均衡。況且，強制執行程序，

乃債權人聲請執行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力，強制其履行債務。由於強

制執行權係國家統治權之一部，國家實行強制執行時，就其執行之手段及

其所欲達之目的，自應遵守比例原則，合先敘明。 

2. 強制執行法和比例原則之相關規定如下： 

(1) 執行人員於執行職務時，遇有抗拒者，得用強制力實施之。但不得逾

必要之程度（本法第3-1條）。 

(2) 開始強制執行前，除因調查關於強制執行之法定要件或執行之標的物

認為必要者外，無庸傳訊當事人（本法第9條）。 

(3) 實行拘提管收時，應注意比例原則之重要條文： 

A. 債務人受合法通知，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執行法院得拘提之

（本法第21條）。 

B. 債務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執行法院得拘提之： 

(A)顯有履行義務之可能故不履行者。 

(B)顯有逃匿之虞者。 

(C)就應供強制執行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 

(D)於調查執行標的物時，對於法官或書記官拒絕陳述者。 

(E)違反第20條之規定，不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本法第22條第

1項）；前項情形，執行法院得命債務人提供擔保，無相當擔保

者，管收之。其非經拘提到場者亦同（本法第22條第2項）；第

一項各款情形，必要時，執行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限制債務

人住居於一定之地域，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本

法第22條第3項）。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75    
 

  

  

 33 

C. 債務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管收，其情形發生於管收後者，應

停止管收：(A)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B)懷胎五

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C)現罹疾病，恐因管收而不能治療者

（本法第22-3條）。 

D. 被管收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即釋放：(A)管收原因消滅者；(B)

已就債務提出相當擔保者；(C)管收期限屆滿者。(D)執行完結者

（本法第22-4條）。 

E. 管收期限不得逾三個月。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時，對於債務人仍得再

行管收，但以一次為限（本法第24條）。 

(二) 於金錢債權執行時，應依本法規定，選擇債務人財產執行，方符合比例原

則： 

1.應查封動產之賣得價金，清償強制執行費用後，無賸餘之可能者，執行法

院不得查封。（第50-1條第1項）查封物賣得價金，於清償優先債權及強

制執行費用後，無賸餘之可能者，執行法院應撤銷查封，將查封物返還債

務人（本法第50-1條第2項）。 

2. 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二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

燃料及金錢。前項期間，執行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狀況，得伸縮之。但不

得短於一個月或超過三個月（本法第52條）。 

3. 下列之物債權人不得查封： 

(1) 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所必需之衣服、寢具及其他物品。 

(2) 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職業上或教育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 

(3) 債務人所受或繼承之勳章及其他表彰榮譽之物品。 

(4) 遺像、牌位、墓碑及其他祭祀、禮拜所用之物。 

(5) 未與土地分離之天然孳息不能於一個月內收穫者。 

(6) 尚未發表之發明或著作。 

(7) 附於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而為防止災害或確保安全，依法令規定應

設備之機械或器具、避難器具及其他物品（本法第53條第1項）。 

4. 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及日出前、日沒後，不得進入有人居住之住宅實施關

於查封之行為。但有急迫情事，經執行法官許可者，不在此限（本法第55

條第1項）。 

5. 強制執行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就不動產之收益已受清償時，

執行法院應即終結強制管理。不動產之收益，扣除管理費用及其他必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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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後，無賸餘之可能者，執行法院應撤銷強制管理程序（本法第122條

第1、2項）。 

【相關法條】 

強制執行法第21、22、24、53、55、122條 

 


